
 

附表 14 
 

 設備維修保養申請單  

機器名稱：   

財產編號： 存放位置：  

申請日期：  工務簽收日期：  完成日期：  

發生經過、損害情形： 

 

 

工務﹝廠商﹞修繕情形： 

 

 

發生原因分析及防止再發建議事項： 

 

 

申請修繕單位驗收情形：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驗收者： 

廠

長 
 

工 

務 
 

單位 

主管 
 

申 

請 

人 

 

注意事項：1.工廠危險性機器設備修繕及設備更換代替零件，需經安全衛生主管認可。 

      2.為了維護工廠設備正常運轉，請詳填發生經過。 

註：第一聯  申請單位→工務→申請單位 

第二聯  申請單位→工務→(會計單位必要時影印) 


